[bookmark: _GoBack][類別] 標題	[11405174] 檢送「彰化縣政府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專業工作人員遴選簡章」及「彰化縣政府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服務績效考核暨獎勵實施計畫 」各1份，詳如說明，請查照。
單位 / 發佈人	學管科 / 陳冠伶
時間 / 點閱	2025-05-31 10:20 / 188
內容	
一、依據本府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科技中心)設置及組織運作要點辦理。

二、目的：為聘任具備科技領域或課程教學專長之教育人員，擔任科技中心專業工作人員，以協助本縣國民中小學科技領域之推動，維持科技中心之運作及增進執行效能。

三、辦理單位：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四、承辦單位：彰化縣各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二林科技中心、彰安科技中心、福興科技中心、埔心科技中心、田尾科技中心)。

五、聘期：114學年度(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7月31日)。

六、遴選資格及條件：

      (一)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編制內正式教師。

      (二)具科技領域或課程教學相關專業者。

      (三)符合本縣科技中心業務專業需求。

七、遴選程序：

     (一)報名方式：將報名資料交由各科技中心，依據報名資格初審符合本簡章專業工作人員遴選資格且具有科技領域專業素養、團隊合作與服務熱誠等人格特質之教育人員，再由各科技中心向本府推薦。

    (二)報名資料：

          1.報名表及服務學校校長同意書(報名格式如附件)。

          2.受推薦者之相關證書及佐證資料影本（例：合格教師證書、  科技領域相關之訓練或研習證書等）。請加註「與正本相符」並核章。

          3.報名期限：即日起至114年6月30日前報名資料繳至各科技中心。

八、相關資訊，詳如簡章，如有相關專業工作人員問題，請洽詢各科技中心。

附加檔案	彰化縣政府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專業工作人員遴選(報名表格式).odt
彰化縣政府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專業工作人員遴選簡章.pdf
彰化縣政府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服務績效考核暨獎勵實施計畫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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